


二、 评价原则

(一) 公益性原则。坚持以服务企业和产业发展为宗旨， 不

以盈利为目的，不收取评价费用，科学合理进行评价和结果发

布。

(二) 公正性原则。 以《广东新锐品牌评价通则》团体标准

为依据， 尊重客观事实，使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社会公认度。

(三) 公开性原则。 坚持评价标准公开、 评价程序公开、 评

价结果公开， 自觉接受企业和社会监督。

三、 主办单位

四、 参评范

广东质量品牌建设联盟： 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、

广东省WTO/TBT通报咨询研究中心、 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

院、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、 广东省检验检测认证研

究院集团有限公司、 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、 羊城晚

报社、 南方农村报社、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新媒体与品牌传播

创新应用重点实验室、广东工业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品牌战略研

究中心。

围

对近年来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品创新、 服务创新、 营销创

新， 在市场中崛起较快、 成长较好的广东新锐品牌开展品牌评

价， 主要行业包括： 新能源汽车、 智能设备、 农副产品、 健康

产品、 食品、 饮料、 家电、 家具、 家居用品、 服装鞋包、 母婴

用品等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领域。 申报参加评价的品牌数量不

设限制。

五、 参评企业基本要求

—2—





八、 其他事

羊城晚报、 南方农村报等) 进行专题发布，在各类专业媒体、

行业媒体及社交媒体进行宣传报道。

项

(一) 请于2024年11 月 1 日前将申报表及相关材料扫描

件发送至gdpibda@163.com邮箱。

(二 ) 联系人 ：

黄卫娟： 13751824996, 020-83520803;

马  玕 ： 18520217080, 020-83520803;

附件 1: 2024年度广东新锐品牌评价申请表

广东质量品牌建设联盟

(广东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代章)

2024年9月 24 日










